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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心理受障者——制度性障碍/制度性歧视/冲突摩
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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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灾区

涉及人群：智障 / 自闭症 / 抑郁症(自杀) / 精神障碍 / 武疯子/认
知症（老年）/ 脑瘫 / 反社会人格/多重人格/流浪汉 / LGBT/ 

709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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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能力

CRPD 12、13、14

黄律师被标签为“被精神病”
/非自愿住院的法援律师

其实，是legal capacity争议

2012年-2017年 5年败诉

司法鉴定：
精神分裂/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2017年9月，自签出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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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能力
Legal Capacity

• 人身自由/非自愿住院/入院/出院

• 医疗上的知情同意权/病历取得

• 非自愿残疾证的撤销

• 被监护/意定监护/预先指示

• 财产管理权/债务承担

• 性自主权

• 婚姻/生育/抚养

• 就业：劳动合同

• 正当防卫权

• 受审能力

• 受罚能力（治安/刑事/行政）

• 监禁场所里的医疗知情同意权

• 庭审（前中后）的合理便利

涉及的法律部门：

民事：民事行为能力/成人监护
精神卫生法
民事诉讼法——诉权/证人权
刑事/ 强制医疗/刑事责任能力
治安处罚法
监狱法

法律援助
公司法、慈善公益法、驾驶交
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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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能力推定           有能力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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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

类似于刑法，从有罪推定—>无罪推定的转型

在制度化转型过程中的对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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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民事行为能力/限制刑事责任能力

现实中，出现越来越多的个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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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转变，Since 2013
2013年，发生了什么，带来这种转变呢？

《刑诉法》增加了“强制医疗”，《精神卫生法》确立了住院治疗的自愿原则。

肇事肇祸的精障者，无论刑事责任能力如何，都会被带进法庭，

不进监狱也进医院。基本上，“刑事免责”失去了现实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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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自闭症纵火案
✦ 本案完全可做无罪辩护。

✦ 检方无法证明当事人有主观犯罪意图，不构成故意放火罪

✦ 没造成严重后果，也不构成失火罪。

✦  辩方强调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，精神残障，沟通障碍，残疾因。
亲属及孤独症家长组织提交陈情书，表达上述意见后，二审法
官仍维持原判，理由是“家长无法确保当事人未来不再犯”。

✦  法官基于对未来难以预测的担忧，并非以事实为准绳，以法律
为依据。

✦  辩方放弃刑事责任抗辩理由，更有利。

2017年，大连一位24岁的

高功能孤独症障碍者，持

有精神残疾证，就读研究

生辅导班期间，在卫生间

用酒精点火，最终被鉴定

为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

人”，以“放火罪”被一

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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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与群体的双重伤害

“为了被告利益”，辩方追求“免责”，

律师，家属，主动将精障者描述为不可

教育、不可沟通，特征人为夸大，

这其实是一种“妖魔化”。

刑辩中的这种仁慈，加深群体污名。

精神障碍者也并非不可沟通，
而是要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，
但主流社会的做法是：“懒得
沟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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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13
1）提供司法程序的合理便利。

要为精神障碍者提供“翻译”，可以是社工，可以是专家，可以是亲属，要用精神障
碍者听得懂的方式，让当事人理解司法程序，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审判中来，站在法庭
上，为自己说话。这是一个文明社会，理当赋予精神障碍者的公民身份；

2）羁押期间的合理便利。

精神障碍者如果和普通犯人关在一起，很可能因为他们听不懂纪律，而受到更严重的
惩罚，但惩罚又对他们是无效的。如何让精神障碍者顺利服刑，度过刑期，也应当
提供合理便利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精神障碍者真正承担起属于自己的法律责任。

3）羁押期治疗的知情同意权/ 自愿治疗原则   ——  709/ 监狱里的精神科已经建
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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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腾法官、李辰阳公证员

——司法行业里尊重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”意愿的同行

• 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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